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114學年度身心障礙特殊教育方案-助理人員甄選

報名表

	請貼半身

脫帽照片
	姓    名
	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身分證字號
	
	性    別
	 □ 男  □ 女

	
	聯絡住址
	       縣       市        里        路(街)    巷    號

	
	聯絡電話
	住家：               行動：

	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/手冊: □ 否 □ 是(類別:               等級:              )

	最高學歷
	
	科系組別
	

	兵    役
	· 役畢  □未役  □無兵役義務
	
	

	服務經歷
	工作機關
	擔任職務
	任職時間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特教研習
	已參加特教研習(             )小時，附證明

	簡要自傳
	

	資格審查
	· 1.國民身分證影本

□ 2.畢業證書影本 
	審查者

簽  章
	


＊本表請填妥後，連同相關經歷證明及身份證正反面影印本，於114年11月19日（星期三）上午
9時至12時止「親自」至人事室報名。
